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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 立法會 CB(2)2046/06-07(03)號文件 

參 考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和 發 牌 計 劃 的 進 度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1.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政 府 當 局 推 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

自 願 登 記 計 劃 和 發 牌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背 景  

2.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的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

會 會 議 上 ， 當 局 同 意 為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推 行 發 牌 計 劃 以

規 管 服 務 質 素 。 由 於 草 擬 發 牌 法 例 需 時 ， 當 局 提 出 引 入 自

願 登 記 計 劃 作 為 改 善 服 務 質 素 的 過 渡 措 施 。  

3.    在 該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下，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如 符 合 一 般

管 理 、 消 防 安 全 、 屋 宇 安 全 及 保 健 護 理 等 方 面 的 要 求 ， 其

資 料 將 會 上 載 社 會 福 利 署 ( 下 稱 “ 社 署 ” ) 網 頁 供 市 民 瀏

覽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最 近 巡 查 這 些 院 舍 的 日 期 亦 會 上 載 社 署 網

頁 。 社 署 已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成 立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登 記

辦 事 處 （ 下 稱 「 辦 事 處 」 ） ， 成 員 包 括 社 工 、 護 士 、 消 防

隊 長 及 屋 宇 測 量 師 等 多 個 界 別 的 人 員 ， 負 責 推 行 該 自 願 登

記 計 劃 ， 並 負 責 籌 備 發 牌 計 劃 的 工 作 。  

 

自 願 登 記 計 劃 的 進 展  

4. 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止 ， 據 社 署 所 知 全 港 共 有 37 間

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， 合 共 提 供 約 2 175 個 宿 位 ， 使 用 率 為

69%。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推 出 以 來 ， 共 有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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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私 營 院 舍 申 請 參 加 計 劃 。 經 辦 事 處 巡 查 後 ， 發 現 所 有 申

請 院 舍 均 須 進 行 消 防 及 ／ 或 屋 宇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。 而 截 至 二

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止，這 23 間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中 有 五 間（ 414

個 宿 位 ） 在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後 已 成 功 參 加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； 10

間（ 620 個 宿 位 ）現 正 根 據 辦 事 處 的 建 議 進 行 改 善 工 程；八

間 因 為 難 以 符 合 有 關 要 求 撤 銷 申 請。全 港 37 間 私 營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中，餘 下 的 14 間 因 無 法 符 合 有 關 要 求 或 因 租 約 期 滿

沒 有 申 請 參 加 計 劃 。  

 

其 它 提 升 服 務 措 施  

5.  社 署 一 方 面 推 行 自 願 登 記 計 劃，另 一 方 面 亦 採 取 措 施

支 援 所 有 私 營 院 舍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。 社 署 委 託 醫 院 管 理 局 的

護 理 學 校 ，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為 私 營 院 舍 的 全 體 員 工 舉 辦

兩 個 有 關 保 健 護 理 、 使 用 約 束 物 品 和 有 效 運 用 藥 物 的 培 訓

工 作 坊。此 外，社 署 和 衞 生 署 亦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及 三 月 ，

為 私 營 院 舍 員 工 舉 辦 兩 次 藥 物 運 用 簡 報 會 。 當 局 將 於 未 來

數 月 為 私 營 院 舍 員 工 提 供 更 多 不 同 範 疇 的 培 訓 課 程 。  

6.  社 署 亦 邀 請 私 營 院 舍 的 前 線 員 工 報 讀 該 署 為 受 資 助

非 政 府 機 構 員 工 開 辦 的 培 訓 課 程 ， 以 增 進 他 們 服 務 殘 疾 人

士 所 須 的 知 識 和 技 巧。到 目 前 為 止，共 有 22 名 在 私 營 院 舍

服 務 的 員 工 報 讀 這 些 課 程 。  

7.  社 署 已 將 該 署 的 社 區 康 復 及 支 援 服 務（ 例 如 家 居 訓 練

及 支 援 服 務 和 日 間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） 擴 展 至 居 於 私 營 院 舍 的

殘 疾 人 士 ， 藉 以 提 升 他 們 自 我 照 顧 和 適 應 社 會 的 能 力 ， 以

及 院 舍 員 工 的 護 理 能 力 。  

8.  辦 事 處 會 繼 續 派 員 定 期 探 訪（ 包 括 突 擊 巡 查 ）已 參 與

計 劃 的 私 營 院 舍 ， 持 續 監 察 有 關 的 院 舍 是 否 符 合 自 願 登 記

計 劃 的 要 求 。 辦 事 處 及 有 關 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的 人 員 亦 會 定

期 探 訪 仍 未 參 與 計 劃 的 私 營 院 舍 ， 以 監 察 院 舍 的 運 作 情 況

及 提 供 支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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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牌 計 劃 的 進 展  

9.  由 於 將 推 行 的 發 牌 計 劃 會 涵 蓋 全 港 259 間 殘 疾 人 士

院 舍 ， 當 中 包 括 37 間 私 營 院 舍 ， 以 及 206 間 非 政 府 機 構 營

辦 的 資 助 院 舍 及 16 間 自 負 盈 虧 院 舍，辦 事 處 現 正 詳 細 調 查

這 些 院 舍 的 現 況 ， 以 便 搜 集 資 料 供 草 擬 發 牌 標 準 和 評 估 改

善 /重 置 工 程 的 需 要 。  

10.  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止 ， 辦 事 處 已 完 成 檢 視 107 間

(41%)院 舍 的 工 作 ， 當 中 37 間 為 私 營 院 舍 、 55 間 為 受 資 助

院 舍 、 15 間 為 自 負 盈 虧 院 舍 。  

11.  社 署 曾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發 出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實 務 守 則 》

（ 下 稱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） ， 為 院 舍 營 辦 者 提 供 最 低 服 務 標 準

的 指 引 。 該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將 成 為 日 後 發 牌 計 劃 的 藍 本 。 社

署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起 ， 共 舉 辦 了 三 場 諮 詢 大 會 ， 分 別 邀

請 了 各 家 長 團 體 、 受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私 營 院 舍 的 營 辦 者

參 加 ， 就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的 內 容 及 日 後 的 發 牌 標 準 收 集 他 們

的 意 見 。 對 於 若 干 管 理 事 宜 的 要 求 ， 例 如 人 力 需 求 及 按 每

名 院 友 計 的 最 低 人 均 樓 面 面 積 ， 與 會 人 士 意 見 不 一 。 社 署

將 成 立 一 個 包 括 有 關 人 士 代 表 的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審 議 收 集 得

到 的 意 見 和 繼 續 徵 詢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， 藉 以 適 當 修 訂 《 實

務 守 則 》 。   

 

1 2 .   我 們 期 望 可 於 2 0 0 7 年 年 終 完 成 檢 視 2 5 9 間 殘 疾 人

士 院 舍 服 務 現 況 的 工 作 和 修 訂《 實 務 守 則 》， 經 諮 詢 立 法

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有 關 的 發 牌 計 劃 標 準 和 立 法 建 議 後 ， 便

會 開 展 發 牌 制 度 的 立 法 工 作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13.  請 各 委 員 閱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／ 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零零七年六月 


